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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及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法律意见书 

 

国浩京证字[2023]第【】号 

致：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接受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设集团”）的委托，就公司部分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认定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修正）》（“下

称《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下

称“《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  明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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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本所律师履行了相

关义务，并将上述文书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四）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

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

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公司已保证上述文件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名与印章真实，所有副本与正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原件一致；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

件、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六）本所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司法管辖区域之外的法律发表意见。本法律意

见书仅就公司部分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

事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验资等非法

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某些专业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不表明对该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明示或默示认可，因本所并不具备对该等文件

的内容进行核查及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七）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部分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认定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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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7 月 16 日，华设集团股东杨卫东、胡安兵、凌九忠、刘鹏、徐一岗、

张健康、范东涛、姚宇、侯力纲、翟剑峰、李剑锋、陈汝扬、曹亚丽共 13 人（以

下简称“一致行动股东”）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一致行动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杨卫东 27,222,434  3.98%  

2 胡安兵 19,703,574  2.88%   

3 凌九忠 5,089,768  0.74%   

4 刘鹏 3,723,237  0.54%   

5 徐一岗 3,608,556  0.53%   

6 张健康 3,279,602  0.48%   

7 范东涛 2,861,136  0.42%   

8 姚宇 1,724,420  0.25%   

9 侯力纲 1,315,418  0.19%   

10 翟剑峰 1,252,334  0.18%   

11 李剑锋 1,107,356  0.16%   

12 陈汝扬 916,908  0.13%   

13 曹亚丽 149,185 0.02% 

合计 71,953,928 10.52% 

《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一致行动内容：协议各方当事人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董事

会、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2、一致意见异议解决机制：协议各方确认，在行使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提

案权、表决权时，各方应按一致意见提出相关提案或进行表决;如果未能形成一

致意见，应按照合计持股比例高的一方意见作为一致意见； 

3、一致行动有效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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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杨卫东、胡安兵、凌九忠、刘鹏、徐一岗、张健康、

范东涛、姚宇、侯力纲、翟剑峰、李剑锋、陈汝扬、曹亚丽共 13 人因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而结成一致行动关系，《一致行动协议》协议合法、有效。 

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

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

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的股东。”《上市规则》15.1 第一款（五）规定：“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

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

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根据《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华设

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规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022 年以来，公司历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时间 股东大会议次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占比 

2022.4.7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25.5776% 

2022.8.23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4.7639% 

2022.12.29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5.0439% 

2023.3.9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9.7702% 

2023.5.18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13.2479%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2 年以来的股东大会出席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比例从约

13%至 35%不等，一致行动股东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合计持有公司 10.5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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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无法决定历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是否通过。根据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亦不

存在其他单一股东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股权结构十分分散，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一致行动股东

合计持有的股权比例仅为 10.52%，公司不存在单一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0%

以上的情形，一致行动股东亦无法依其合计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决定历次

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是否通过，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二）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1、股东大会决议层面 

公司设立至今，股权结构一直十分分散。如“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之“（一）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部分所述，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一致行动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10.52%，一致行动股东合计持有股权比例不足以

决定或实质影响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2、董事会决议层面 

一致行动股东中，杨卫东、姚宇、刘鹏、胡安兵、徐一岗及翟剑峰目前在公

司董事会中担任董事职务。但是，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成

员的任免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因此，一致行动股东无法决定董事会成员

的任免。同时，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公司经营重大生产经营决策意

见需由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董事会需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

授权行使职权。因此，虽然一致行动股东担任的董事席位占董事会席位的半数以

上，但一致行动股东并不能实际决定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名层面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

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系由提名委员会根据相关岗位的任职条件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需求提出意见，由董事会、董事长及总经理分别按照其权限向提

出候选人议案。公司目前的提名委员共由三名董事郑国华、新夫、杨卫东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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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郑国华、新夫为独立董事，郑国华担任主任委员。因此，一致行动股东无法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产生实质性影响。 

4、公司一直保持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保持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公司已制定了一套包括组织架

构、治理结构、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等在内的较为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董

事会、管理层按照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已经形成了良好、有效的运行机制，

保障了公司的有效治理。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部分股东结成一致行动关系主要目的系保证公司

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为了更为有效地对公司日常经营事宜进行管理，并非旨

在谋取公司实际控制权，其一致行动关系的结成并未实际改变公司股权分散的状

态，亦未改变公司的内部组织架构和经营管理体系，公司将继续按照原有的内部

控制制度规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三）任意一位一致行动股东不能实际控制全体一致行动股东 

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一致行动股东应保持充分沟通，在向董事会、

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按照一致意见提

出议案或进行表决；当一致行动各方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应按照合计持股比例

高的一方意见作为一致意见。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 13 名一致行动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10.52%，

其中，杨卫东持股比例为 3.98%，胡安兵持股比例为 2.88%，其余 11 名一致行动

股东持股比例均十分分散。一致行动股东除《一致行动协议》外，其内部不存在

任何关于一致行动关系或一致意见形成的其他约定，各一致行动股东均按照各自

的真实意思表示发表意见，当一致行动股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将根据《一致

行动协议》的约定，按照合计持股比例高的一致行动股东所持意见作为一致意见，

全体一致行动股东按照该一致意见行动。鉴于任意一位一致行动股东持股比例均

未超过一致行动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半数，均无法保证其所持有意见必然成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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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更高的意见，即任意一位一致行动股东无法直接决定全体一致行动股东

的一致意见。 

因此，任意一位一致行动股东不能实际控制全体一致行动股东，任意一位一

致行动股东均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公司股东杨卫东、胡安兵、凌九忠、刘鹏、徐一岗、张健康、范东涛、

姚宇、侯力纲、翟剑峰、李剑锋、陈汝扬、曹亚丽共 13 人因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而结成一致行动关系，《一致行动协议》协议合法、有效。 

2、《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未改变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公司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下无正文） 






